
法規名稱：不動產估價師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9 月 10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不動產估價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依本法第三條所定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不動產估價師證書者，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前項第二款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合於第一項規定者，發給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

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4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原繳送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文件。但線上申辦者，無須退還。

第 3 條

1   依本法第六條所定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開業發給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者，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影本。

三、實際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達二年以上之估價經驗證明文件。

四、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

2   前項第二款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於第一項申請準用之；駁回申請時，應退還原繳送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

文件。但線上申辦者，無須退還。

4   第一項申請人為外國人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審查合於規定，並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核發開業證書。

第 4 條

本法第七條及第四十條所稱政府公報，指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報。

第 5 條

不動產估價師紙本證書遺失、滅失或污損，備具下列文件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一、申請書。

二、紙本證書遺失或滅失者，原證書遺失或滅失作廢之切結聲明；紙本證書污損者，原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第 6 條

1   不動產估價師紙本開業證書遺失、滅失或污損，備具下列文件者，得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一、申請書。

二、紙本證書遺失或滅失者，原證書遺失或滅失作廢之切結聲明；紙本證書污損者，原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

2   依前項補發或換發之開業證書，仍以原開業證書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不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不動產估價師證書時，應通知各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不動產估價師已開業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依職權予以撤銷或廢止其開業資格並註銷開業證書。

第 8 條

1   不動產估價師依本法第十條所定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請遷移登記時，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開業證書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

2   前項第二款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原登記主管機關受理第一項申請，經查核無誤後，應將全案移送遷移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有提出原紙本開業證書者，於移送前應予抽存。遷移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

登記及發給開業證書，並復知原登記主管機關將原開業證書註銷。

4   遷移地之主管機關依前項發給之開業證書，仍以原開業證書之有效期限為期限。

第 9 條

1   本法第十一條所稱登記事項有變更，指下列之情形：

一、不動產估價師身分資料之變更。

二、事務所名稱、地址之變更。

三、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之不動產估價師之異動。

2   不動產估價師依本法第十一條所定報請登記事項變更時，應檢附申請書、開業證書及登記事項變

更之證明文件。

第 10 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十五年，自不動產估價師將估價報告書交付委託人之日起算。



第 11 條

1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換證者，應備具下列文件，於原開

業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為之：

一、申請書。

二、四年內完成專業訓練三十六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

三、原開業證書影本。

四、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本人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照片。

2   前項第三款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3   合於第一項規定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換發新開業證書，原開業證書為紙

本者，應予繳回；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駁回其申請。

4   依前項規定駁回申請時，應退還原繳送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文件。但線上申辦者，無須退還。

5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換證時，其原紙本開業證書遺失或滅失者，應切結原領證書遺失或滅失作廢之

聲明。

6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四年內，指專業訓練之結訓日在原開業證書有效期間之四年內。

7   第一項換發之開業證書，其有效期限自原開業證書期限屆滿日起算四年。

第 12 條

1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重行申請開業登記及發給開業證書者，除依第三條之規定辦理外，並

應檢附最近四年內完成受訓三十六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原開業證書。

2   前項所稱最近四年內，指專業訓練之結訓日至重行申請開業登記之日在四年以內。

第 13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以下簡稱直轄市或縣（市）公會）之會員，以在該直轄市

或縣（市）領有開業證書之不動產估價師為限。但鄰近直轄市或縣（市）之不動產估價師依本法

第二十三條所定申請加入者，不在此限。

第 14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公會之不動產估價師，於其開業之直轄市或縣

（市）組織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後，應加入其開業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

第 15 條

1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由直轄市、縣（市）公會選

派之；其選派之代表人數，於全國聯合會章程中定之。

2   前項直轄市、縣（市）公會選派之代表，不以各該公會之理事、監事為限。

第 16 條



全國聯合會理事、監事之被選舉人，不以直轄市、縣（市）公會選派參加全國聯合會之會員代表

為限。

第 17 條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不動產估價師懲戒處分之計算，對於其在各直轄市或縣（市）之懲戒

處分，應予累計。

第 18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處分時，應檢視其懲戒處分之累計情形，其

有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所定申誡處分三次者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累計滿三年者，應提不動產

估價師懲戒委員會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或予以除名。

第 19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不動產估價師受除名之懲戒處分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廢止不

動產估價師資格並註銷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後，廢止開業資格並註銷開業證書。

第 20 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異，指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之差，除以各價格平

均值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第 21 條

1   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本法公布施行前已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指已登記得經營不動產估

價業務之公司、商號或財團法人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之人員。

2   前項人員申請不動產估價師特種考試資格審查，應於當次考試報名開始之日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一、申請書。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本法施行前已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滿三年之證明文件。

四、執行業務所得扣繳資料證明或薪資所得扣繳資料證明。

五、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資格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

3   合於前項規定者，發給審查合格證明文件；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並退還前項第二款至第六

款之文件。

第 22 條

1   依本法規定核發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得收取費用；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前項收費，應依預算程序為之。

第 23 條



本細則所定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1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2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十日修正發布條文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